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泰安市人民政府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属以上驻泰各单位：
《泰安市人民政府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。
一、年内确保完成的政府规章项目（2件）
1.泰安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
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局
2.泰安市养犬管理办法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
二、年内完成调研的政府规章项目（2件）
1.泰安市水资源管理办法
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
2.泰安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
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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